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有关内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县（市、区）建委（建设局），杭州市园文局：

为深入推进建筑领域统一大市场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精神，结合招投标治理改革要求，决定对《浙江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的实施意见（修订）》（浙建〔2024〕7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工程业绩分

《实施意见》第五条第四款“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中具有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自施工许可证发放之日起24个月内为有效工程项目。工程项目数量评分，每个项目得0.5分，最高得5分”。调整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中已竣工验收且工程基本信息、合同登记信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技术指标5个模块均标A的工程项目，自竣工验收之日起36个月内为有效赋分工程项目，每个项目得0.5分，最高得5分”。该款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二、关于项目基本信息分

“项目基本信息分”调整为“公共信用分”，即《实施意见》第五条第三款“项目基本信息分，按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录入的在建工程项目基本信息得分，企业所有在建项目信息（平台要求的必填字段）完整的得初始分15分，存在若干项目信息不完整则按项目个数平均计算扣分”，调整为“公共信用分，以建筑施工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得分的15%进行计分，最高得15分”。

三、关于良好信息加分

（一）取消个别加分内容。《实施意见》附件1《建筑施工企业良好信息加分标准》中，取消“5.4 省级红色工地、6.1 省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6.2 市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6.3 县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

（二）规范加分要求。关于“表彰奖励”类别（1.1至1.5）：单项不累计，仅加分1次；建筑施工企业在注册地（精确到设区市）之外获得的表彰奖励，需提供当地在建工程项目完整的证明材料；同一个项目、同一事由的表彰奖励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加分1次，不累计”。关于“优质工程”类别（4.1至4.3）：累计10分封顶，参建单位得分减半，同一个项目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加分1次，不累计。关于“标准化工地”类别（5.1至5.3）：累计6分封顶，参建单位得分减半，同一个项目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加分1次，不累计”。

（三）优化加分路径。在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设置“信用加分”和“加分公示”两个模块。建筑施工企业通过“信用加分”模块提出加分申请并上传佐证材料，经负责采集该加分信息的主管部门初步审核后，相关加分内容在省信用系统首页“加分公示”模块公示7日，无异议后方可加分。建筑施工企业对加分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加分的，扣除信用分20分，有效期12个月。
四、其他事项

1.原“信用等级具体划分标准由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调整为由省建设厅统一确定并向社会公布，新的划分标准和实施时间另行发文公布。

2.对于上述取消加分、不得累计、累计封顶的加分项目，给予6个月过渡期。过渡期满后，取消加分的项目自动扣减；不得累计的加分项目，保留有效期最长的1个加分项目，其他予以扣减；累计封顶的加分项目，扣减至封顶最高分。过渡期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X日。
3.建立降级提醒机制，当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下降时，以信息推送方式告知信用主体，提醒其关注信用状况。

4.生效的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数据，不得擅自更改。任何经批准更改后的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数据，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5.上述调整内容自2025年12月X日起实施，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后续有新的政策文件的，以新的政策文件为准。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5年11月XX日



